附件1

广安市前锋区政府投资项目审批表
项目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审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	项

目

基

本

情

况
	项目名称
	

	
	项目建设单位
	

	
	选址用地
	

	
	主要实施

内容及规模
	

	
	开工时间
	
	工期
	

	
	项目计划

总投资（万元）
	
	资金来源
	

	
	实施理由
	

	
	实施方式
	

	区

级

部

门

审

核

意

见
	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区财政局审核

资金来源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区发展和改革局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区

委

、

区

政

府

审

签

意

见
	区委、区政府分管领导意见
	

	
	区委、区政府分管财政领导意见
	

	
	区政府主要领导

意见
	

	
	区政府常务会议

意见
	

	
	区委常委会会议

意见
	


备注：

1.审批表中各单位需签署明确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；
2.此表必须为双面打印；

3.区本级投资规模在300万元以下的项目，由区政府分管财政领导审批；区本级投资规模在300

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项目，由区政府分管财政领导审核，区政府主要领导审批；

4.区本级投资规模在1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的项目，报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；区本级投资规模在3000万元以上的项目，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后，报区委常委会会议审定。

